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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传媒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经传媒秘字[2024]13号 

关于开展 2024 年国网初级职称考核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依据国家深化职称制度改革、推进职称评审社会化的政策，

为加强经济媒体专业队伍建设，稳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，满足会

员媒体对职称评定的合理需求，协会与人社部授权具有新闻系列

职称评审资质的国网人才评价中心联系合作，成立中国经济传媒

协会职称工作站，主要负责向有评职称需求的会员单位部署职称

申报工作和程序，开展申报材料的接收、前期审查、建档、申报

工作；协助完成对申报材料的复查、评审及培训等相关工作。 

根据《国网人才评价中心关于印发协会工作站初级职称考核

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人才评价〔2024〕10 号）、《国网人才评

价中心关于协会工作站 2024 年初级职称考核认定工作安排的通

知》（人才评价〔2024〕11 号 ）等相关要求，2024 年国网新闻

系列初级职称认定工作即日起正式启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网上申报 

（一）网上注册 

申 报 者 登 录 “ 电 力 人 力 资 源 网 ” 网 站

（http://www.cphr.com.cn），进入“协会工作站初级职称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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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栏”（以下简称“认定专栏”）进行网上申报，填写报名信息及

设置个人登录密码。网上注册时限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至 5 月

27 日。 

（二）信息填报 

申报者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，按照“认定专栏”信息填报页

面所提示的各项要求正确填写本人真实信息，并上传个人照片及

相关证书的扫描件。 

（三）数据提交 

在数据填报无误后，申报者通过“提交数据至申报单位”功

能将数据提交至中国经济传媒协会职称工作站。 

（四）准备初审资料 

申报者提交数据后，应在“认定专栏”中打印《职称认定表》

（以下简称《认定表》）2 份、《申报职称公示表》和《材料清单》

各 1 份，连同与所录入内容相对应的各类证件、证书、证明等材

料的复印件合并装入档案袋，并将材料清单贴在档案袋上，形成

全套纸质材料，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前将纸质材料及相关证件、

证书、证明、代表作品原件报送本人所在单位进行审核。 

二、单位审核 

各单位按照《细则》第十条中关于单位审核的要求，对申报

者提交的数据及纸质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在《认定表》相应位置填

写意见并盖章。 

（一）申报者存档单位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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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存档单位对申报者基本情况（《认定表》中表 1、表 2 内

容）进行审核，审核无误后在《认定表》表 9“存档单位或协会

工作站审核意见”处填写意见并盖章。 

如申报者存档单位因故不能履行申报审核手续，则由协会工

作站对申报者基本情况（《认定表》中表 1、表 2 内容）进行审

核，审核无误后在《认定表》表 9“存档单位或协会工作站审核

意见”处填写意见并盖章。 

（二）申报者所在单位审核 

申报者将经存档单位审核盖章的《认定表》连同《公示表》

和《材料清单》以及专业技术工作总结（申报者自行撰写，无固

定模板）1 份，与所录入内容相对应的各类证件、证书、证明、

代表作品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送本人所在单位审查。 

所在单位确认申报者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，并具备“基本资

历”后，在复印件加盖审查章后将原件退还申报者，并在《认定

表》表 10“工作单位审核意见”处填写意见并盖章，《公示表》

在本单位公示 3 个工作日，其他申报材料装入贴有《材料清单》

的档案袋，并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前报送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工作

站审核。 

三、协会工作站审核 

协会工作站收到所在单位报送的材料后，登录“认定专栏”

中“单位用户审查入口”，对照申报者提交的数据进行审核，确

认数据与申报材料一致并具备“基本资历”后，在《认定表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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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“申报单位审核意见”处填写意见并盖章。然后将《认定表》

第 6 页（表 9-11）彩色扫描，通过“上传单位审核意见扫描件”

功能上传至系统中。协会工作站应在 2024 年 7 月 3 日之前完成

审核，并将审核通过的申报者数据提交至国网人才评价中心，纸

质材料由协会工作站留存备查。 

申报者应于 7 月 17 日后登录“认定专栏”查询审核结果，

通过审核的申报者按照系统提示，在 7 月 26 日前通过支付宝或

农业银行平台网上支付评审费。 

四、国网人才评价中心组织评审 

评审工作拟于 8 月初开始至 9 月底结束。国网人才评价中心

从评委专家库中抽调评委组成考核认定委员会。评委专家在规定

时间内，认真审阅申报材料，依据认定标准进行网上投票。申报

者经认定委员会投票，获得不少于三分之二同意票数为评审通过。 

五、结果公示 

评审工作结束后，国网人才评价中心将于“认定专栏”中对

考核认定结果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如有弄虚作假行为

经查属实，国网人才中心将取消申报者当年度的考核认定结果，

并视情况做进一步处理。 

六、发文认定 

国网人才评价中心以函告的形式将职称考核认定结果通知

到协会工作站，并为通过考核认定取得资格的申报者制作《职称

证书》。协会工作站可登录“单位用户审查入口”，打印通过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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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职称认定表》第 7 页（表 12-13）与前页合并装订，并为其

办理后续存档的相关事项。 

七、费用缴纳 

评审费 200 元/人·次，由申报者通过报名系统交纳。 

八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职称计算时间。通过 2024 年考核认定取得职称的起

始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申报工作要严格执行《细则》规定，确保工作严谨、

数据真实。 

（三）2024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填报 
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 25 号）、

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规定》（国家电

网企管〔2021〕70 号）等要求，2024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学时填报工作将同步启动，申报者需通过电力人力资源网

（http://www.cphr.com.cn）选择“继续教育学时折算平台”模

块填报。填报时间为 4 月 23 日至 5 月 17 日。如逾期未填报者请

尽快补报。 

1.继续教育内容 

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。公需科目包括专业

技术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国家法律法规、理论政策和公司战略、

企业文化、职业道德、技术信息等基本知识，以完善专业技术人

员知识结构、启发创新思维、提高综合素质。专业科目包括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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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应当掌握的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

方法，以及时更新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知识、提高业务技能。 

2.学时要求 

每年度继续教育学时不少于 90 学时，其中：专业科目不少

于 60 学时，且必修公需科目不少于 10 学时、必修专业科目不少

于 20 学时。年度学时可通过参加培训或其它形式折算获得，折

算标准参照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时折算标准》。

职称认定前 1 年和评审前 3 年的继续教育年度总学时不达标的，

无职称认定或评审申报资格。 

学时折算平台技术咨询电话：010-63378682、63386832 

继续教育政策咨询电话：010-63414552、63414899 

3.补充继续教育学时 

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现已组织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学时培训工作，有补充继续教育学时需求的人员可通过北京市电

力行业协会进行线上学习培训，登录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网站可

查阅相关培训通知。 

九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国网人才评价中心 

1.政策咨询 

联系电话：010-63414539/4540  

2.“考核认定专栏”技术支持  

联系电话：010-63378682/633868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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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国经济传媒协会职称工作站 

联系人：王大朋 

电  话：010-83559057  15201102347 

邮  箱：bx83559057@126.com 

地 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号经济日报社 A座 1409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中国经济传媒协会 

2024 年 5 月 20 日 

 

 

附件： 

《国网人才评价中心协会工作站初级职称考核认定实施细则》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监事会监事长； 

会长办公会成员。    
 

中国经济传媒协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5月 20日印发 


